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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无资质
对于网络互助的风险， 保监会披

露， 违规互助平台严重误导消费者，承
诺赔付难以兑现， 消费者权益无法保
障。 互助平台的风控措施并不完善，容
易诱发金融风险，如并不具备保险经营
资质及相应风险控制能力，资金、道德
和经营风险难以管控，特别是目前部分
网络互助平台通过各种商业营销手段
迅速积累大量会员，涉及面广，社会影
响大，外溢风险不容忽视。

根据相关规定，“夸克驾车风险互
助计划” 项目以“会员费”名义向社会
公众收取费用，承诺出险时对超出商业
车险限额部分区分人伤和车损分别给
予赔付30万元和50万元赔付， 承保、理
赔活动基本符合商业保险特征， 运营
“夸克联盟”、“保保集”的上海卓保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不具备保险业务经营资
格，保监会认为该公司涉嫌非法经营商
业保险业务。

据了解，“夸克驾车风险互助计划”
所宣传的车辆保障完全可以由现行商
业车险来提供， 区别主要在于运营主
体无资质、经营过程无监管。如果由于
不了解“9元”车险背后的运作模式，部
分消费者可能被“夸克联盟”所宣传的
“超低价”、“产品创新”等口号所吸引，
并误以为其是保险机构， 所推销的是
保险产品， 从而可能对正规的保险市
场和规范的车险经营行为产生误解和
排斥。 一旦该互联网公司服务不到位
或卷款跑路， 又可能引发群体事件风
险。

保监会指出，这种超低价经营车险
的行为还会严重扰乱车险市场秩序，可

能引发行业内外共同参与恶性竞争。车
险涉及广大社会公众利益，目前保险公
司开展车险业务均依法受到严格监管。
如果互联网机构从事“夸克驾车风险互
助计划”等活动可以脱离保险监管，部
分保险公司将有动力借助类似通道进
行监管套利，变相开展违法违规活动，
扰乱车险市场正常秩序。近期，各地市
场已陆续出现类似反映情况。

披着“互助”外衣
目前，一些互联网平台相继推出了

多种形式的互助计划，打着互助旗号却
做着与保险类似的业务，保监会提示了
类似组织形式的相关风险。保监会曾指
出，此类互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
正常保险市场秩序，损害了消费者正常
权益，将加大对这些平台的监测和甄别
力度，对于打着互助计划的名义而实际
从事非法经营保险业务的，将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

“如今的网络互助平台多是‘创业
型’公司，其风控能力较弱。同时，互助
的经营主体不具备保险经营资质 ，部
分经营主体的持续经营能力和财务稳
定状况存在隐患， 消费者可能面临资
金安全难以保证、承诺保障无法兑现、
个人隐私泄露、纠纷争议难以解决等风
险。”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对于互助会员
来说，风险到来的过程跨度周期很长，
平台运营的时间越长，会员年龄增长，
得病的风险概率也在增加，将给平台带
来极大的运营风险。

不过，相互保险终于迎来正规军。
今年2月，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获批开
业， 汇友建工财产相互保险社和信美
人寿相互保险社获准筹建。从经营模式

上来看， 信美人寿主要针对发起会员
等特定群体的保障需求， 发展长期养
老保险和健康保险业务； 汇友建工主
要针对建筑领域的特定风险保障需
求，开展工程履约保证保险、工程质量
保证保险等新型业务； 众惠相互主要
针对特定产业链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的融资需求，开展信用保证保险
等特定业务。

下一步，保监会将按照“坚持普惠
特色、 坚持差异化发展、 坚持相互本
质、坚持创新发展 、坚持稳健发展 ”的
原则， 督促指导上述三家机构按照有
关规定切实做好各项筹建准备工作 ，
借鉴国际成熟监管经验，在章程管理、
产品审核、偿付能力、信息披露等方面
制定配套监管细则， 打造新型相互保
险监管体系。

正规军稀少
在保险业，与网络互助相似的有互

助保险，不过，由于市场条件不完善，互
助保险在国内发展较为缓慢，相互保险
几度启动又搁浅。2014年8月，国务院发
布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
务业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提出鼓励
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 保监
会也在2015年1月出台《相互保险组织
监管试行办法》， 为相互保险的设立、
运行提供法律依据。 相互保险随之受
到资本热捧，当时就有20多家机构排队
申请牌照。

“相互保险作为新兴业态，有望成
为保险业增长的新引擎”，保监会副主
席梁涛表示，我国开展相互保险试点，
定位为现有市场主体的合理和必要补
充，侧重于“补短板 、填空白 ”，与现有

股份制主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批
准众惠相互等3家相互保险社是普惠金
融的一种，是对现有保险市场主体的有
力补充。开展相互保险试点，有利于扩
大保险覆盖面、渗透度和普惠性。

据悉， 相互保险在发达国家有着
1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由于政策限制，
除了原黑龙江农垦局改制试点的“阳光
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农业部主管的中
国渔业互保协会等之外， 并无市场自
发形成的相互制保险组织存在。 可以
说， 此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保
险社，众惠相互开业让这一组织形式迎
来破冰。

事实上，相互保险在全球保险市场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截至2014年，全
球相互保险收入1.3万亿美元， 占全球
保险市场总份额的27.1%， 覆盖9.2亿
人。中金公司研报预计，中国相互保险
市场前景广阔，预计十年后相互保险市
场份额有望达到10%， 市场空间达到
7600亿元左右。此前，一边是世界范围
年营收1.3万亿美元、覆盖超过9亿人的
巨大市场，一边是有14亿人口、民间自
发难以计算市场规模的暗潮汹涌，而这
些在2017年都将改变。

“与股份制保险公司相比， 相互保
险的优势一方面在于采用了‘自己投保
自己承保’的方式，将保险人和被保险
人的身份合一，从而规避了投保人和所
有者之间的矛盾，降低运行成本；另一
方面，相互保险组织作为一个互助性团
体， 成员往往对该团体的风险比较了
解， 能很好地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而
且，成员之间彼此了解、利益相关，产生
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 一位
保险业人士分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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